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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所得税税制国际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保险公司的税收制度一直困扰着税收政策制定者，保险公司的独特性和建立在精算基础上的保

险会计制度决定了如何进行恰当的征税并非易事。本文在对美、加、英、法、澳等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非寿险公司和寿险公司所得税收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目前的保险公司所得税收

制度的一些思路。  

  一、非寿险公司所得税税制 

  非寿险公司所得税通常由中央一级的政府征收，地方政府通常不设所得税（美国、加拿大等国除外）。

政府通常像对一般类型的公司那样对非寿险公司征收所得税。各国的所得税税制各有特点，其主要内容如

下： 

  1.纳税人 

  一般将公司划分为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居民公司要就其来源于境内外的全部所得纳税，非居民公

司只需就其来源于境内的所得纳税。当然也有例外，如法国不论是否居民公司，只需就其来源于法国境内

的所得纳税。 

  2.计税基数 

  计税基数为净所得，即收入减去扣减项目后的差额。保费收入、投资收益（包括股息、利息等）和已

实现的资本收益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此外还有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收入等。费用（开办费、管

理费用、营业费用、并购费用等）、佣金、给付金和准备金（大部分国家允许准备金全额扣除，但也有的

只允许按比例扣除，如泰国）是主要的扣减项目。此外还包括已付赔款、已申报但未支付赔款、捐赠支出、

损失扣除、折旧，长期资产减值、债券溢价摊销等项目。也有些国家允许把一般意外事故和巨灾准备金作

为扣减项目（如德国、日本、荷兰、西班牙、韩国和瑞士）。各国对扣减项目的认定及其内容规定和处理

有一定的差异，对收入项目的认定也有一些不同。有些国家对相互保险公司免征所得税。有些国家（如法

国、新西兰、西班牙和英国）对相互保险公司或其某些险种给予比其他公司更优惠的待遇。有些国家对小

型公司有税收优惠（如英国、美国）。 

  3.税率 

  非寿险公司所得税税率与其他公司（包括寿险保险公司）一致，采用单一税率或累进税率，通常在 30

％—40％。 

  4.几个典型国家所得税征收情况 

  （1）美国 

  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可分为联邦公司所得税和州、地方公司所得税。联邦公司所得税就美国公司来自

全球的所得按 8 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各州公司所得税的税率，或实行比例税率，最高 12％，最低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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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行累进税率，最高 10.5％，最低 1％。地方政府的公司所得税均为比例税率，一般为 1％—2％：个别

为 9.5％。 

  股份制公司根据承保业务收入（保费收入-保单取得成本-未满期保费的增加额-未付损失的增加额-所有

已付赔款）和投资收益（投资收入-投资费用）按一般公司所得税税率纳税。净收入在 75，000美元以下的

相互公司享受免税；大型的相互公司，税负将选毛保费（净保费收入-保单持有人红利+投资收益）的 1％

或仅对投资收益按一般公司纳税这两者中数额较大的一个。 

  （2）加拿大 

  在加拿大，不独立核算不能申请为子公司，所以加拿大没有非独立核算的子公司。公司所得税以公司、

子公司分别作为独立纳税人。 

所得税分为联邦所得税和省级所得税两部分。联邦所得税为 38％，但在一个省内取得的所得，税率可降低

10％；其控制的私人公司还可享受一个额外扣减（小企业扣除），即对年应税所得在 20万元以下的部分，

在征收联邦所得税时税率下降 16％。所有省和地方都可以对辖区内的常设机构所分摊的所得征收所得税。

省和地方征收的所得税不扣减联邦所得税。税率从 9.2％到 17.0％不等。 

  加拿大允许提存巨灾准备金，其中核保险准备金以扣除再保险保费收入和手续费支出后的保费收入余

额为基础，按 100％的比例提取，地震保险准备金按不含再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余额的 75％提取。 

  （3）英国 

  外国保险公司在英国的分支机构按与居民公司同样的税率就来源于英国的所得缴纳公司所得税。保险

公司税率通常为 30％（2000年）：对小型公司即年利润不超过 30万英镑的保险公司适用 20％的税率。如

果公司利润在 30万～150万英镑之间，则存在一个边际减免，即对最初的 30万英镑按 20％的税率征税，

30万～150万英镑之间按 30％的税率征税。如果存在关联企业，上述小公司被理解为小公司自身加上其关

联企业。根据英国政府提交议会的新预算法案，从 2000年 4月 1 日起，年利润不及 1 万英镑的，税率为

10％。 

  在英国可以提取巨灾准备金，通常每年提取的额度为净承保保费的某一百分比。如财产保险为 3％，

经济损失保险为 3％，海上和航空保险为 6％，核保险为 75％，非比例再保险为 11％。提取的巨灾准备金

最高可达前五年净承保保费的某一百分比。上述几个险种的最高额度分别为 20％，20％，40％，600％，

75％。 

  （4）法国 

  法国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 33.33％，相互保险公司可以享有税收优惠，如相互健康友爱社适用 24

％的税率。 

  在法国也可以提取巨灾准备金，可提取的额度为保费的某一百分比。如冰雹保险为保费的 200％，自

然灾害和航天保险为保费的 300％，核保险和第三者污染保险为保费的 500％，信用保险为保费的 134％等。

而且巨灾准备金允许一个附加额度，最大限额为每项业务承保利润的 75％。但要求巨灾准备金在 10年内

必须结转到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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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寿险公司所得税税制 

  政府通常对寿险公司的某些净收入征税，征税方式与对一般公司的征税方法大体相同，但通常有税收

倾斜。以往某些国家只以保险的投资收入为计税基数，现在的趋势是把全部收入（即投资收入和保费收入）

作为计税基数。由于保费的支付期和索赔的给付期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因而确定保险公司的利润额就比较

困难。 

  纳税所得计税基数通常是投资收入和保费收入的总和，并从该总和中扣除保单准备金的年增加额、收

购费用和管理费用、所支付的保单红利、以及所支付的分出保费收入等。政府也可能允许其他扣减，对于

亏损结转和国内与国外分支机构的收入都有特殊的规定。 

  1.美国 

  人寿保险公司根据 1984年赤字削减法案（DE-FRA）缴纳联邦所得税，该法由修订 1959年的税法而来。

此次修订，使人寿保险公司的联邦所得税与其他行业比较接近，只是在应税收入的计算上不同于其他行业

和非寿险公司。此外，该法出于计税目的还规范了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法。 

  （1）纳税人的界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1）人寿保险公司，其业务的一半以上必须来源于人寿保

险、年金保险或对人寿保险公司风险的再保险。另外，保险公司的总准备金中必须有 50％以上作为人寿保

险、未满期保费准备金及未决赔款准备金用于不可撤消的人寿保险、意外或健康保险保单。只有满足了上

述条件，才能将其称为税收意义上的人寿保险公司。（2）国内税务署将一些互助团体以及其他相似的福利

机构定为免税的保险公司。（3）由一些不满足上述两项规定的保险企业组成的公司，由于税收的原因，仍

可称其为保险公司。为了在税收方面得到人寿保险公司的待遇，保险公司不仅要满足国内税务署对人寿保

险公司的界定，其经营的产品也必须满足国内税务署对人寿保险产品的界定。比如调整后的两全保单和后

逝即付死亡保险保单就不作为税收意义上的寿险产品。 

  （2）寿险公司应税收入（Life insurance company taxable income，LICT1）的确定 

  总收入的构成： 

  □保险及年金产品保费（扣除退保保费）； 

  □投资收益：包括利息、股利、分红及租金。 

  □资本利得：包括出售股票、债券及不动产投资的所得。 

  □一些特定准备金的减少：包括人寿保单准备金，保证续保及不可解除的意外及健康保险保单，未满期

保费及未决赔款，对保单及年金产品的累积分红，团体保险中的某些应急准备金。 

  □其他收入：包括从管理服务中得到的收入，顾问收入与一些非保险营运收入。 

  总收入包括预收保费，不含延付及未收保费。总收入在下列情况下也应做调整：（a）以现金以外的方

式支付保单红利；（b）由于一些原因，发生了保单解约或用于购买补充保险。所有的股份公司及相互公司

都可将保单红利从总收入中减去。股份寿险公司，通常只出售较小部分的分红保单，因此对保单红利可无

限制扣减：相反，相互寿险公司，其多数人寿产品均为分红保单，因此对保单红利实行有限制的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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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减项目。包括死亡给付；寿险准备金增加：分出保费；保单红利；非免税利息支出；展业费用；已

收红利扣减。 

  （3）小型保险公司税收减免。美国为了鼓励小企业的发展，对于资产少于 5 亿美元的小型人寿保险公

司给予税收优惠，允许在应税收入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扣减。 

  （4）美国对被视为美国分公司汇回的收入要课税。相互人寿保险公司以及那些产品类似相互人寿保险

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或者在加拿大或墨西哥有分公司的股份人寿保险公司，只要其能区分出分公司所得，

就允许将其从总公司的所得中扣减。 

  2.加拿大 

  加拿大对寿险与非寿险公司税制的一般规定大体相同，对人寿保险公司应税收入的税收优惠体现在以

下方面：即加拿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应税所得仅限于来源于国内的所得，而对于另外的公司来说，其应税

所得应为来源于全球的所得，但其在外国的纳税额可实行抵扣。 

  （1）公司所得构成 

  （1）保费收入；（2）全部投资所得；（3）其他所得；（4）资本所得；（5）出售特定的债务所得 

  （2）可从总所得中扣除的项目 

  （1）死亡保险金以及另外的保险金和保险费用；（2）特定保险准备金的增加，（3）保单红利；（4）

经营损失及资本损失；（5）一定的再保险支付；（6）费用扣除；（7）支付或预付的利息；（8）加拿大

债券销售损失及溢价摊消；（9）资本成本抵免；（10）出售特定债务损失；（11）折旧扣除；（12）损失

结转。 

  3.澳大利亚 

  在旧法规下，人寿保险公司税收问题十分复杂。寿险业务被划分为四类，分别适用不同的收入费用确

认方法和不同的税率（如伤残保险适用一般公司的税率，年金、健康保险适用较低的税率）。某些类业务

既有税收豁免的成分，又有被课以不同税率的成分，计算应税收入要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根据新规定，

人寿保险公司在税收待遇上向其他类似实体靠拢。人寿保险公司和友爱社的税基被扩大了，现在公司的基

金管理，直接承保，即付年金及其他人寿业务所赚利润都要纳税。风险业务同财产保险公司一样，以相同

的税基纳税。为了与其他年老退休实体的税率保持一致，人寿保险公司开展的年老退休业务活动将被课以

15％的所得税税率。人寿保险公司除了享有税收豁免以外的其他收入适用一般公司 30％的新税率（2001年

起）。对于再保险业务，分入公司只将分入保费的 10％列入税基进行征税，因此该部分实际税率只有 3％。 

 


